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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提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加
强统筹协调，提前1个月明确检查内
容、范围与方式，杜绝重复检查和多头
检查。不得随意设置创建示范、“一票
否决”和签订责任状等事项，严禁以调
研、评估、指导、监测等名义变相开展
督查检查考核，不得以发文开会、留痕
资料、台账记录作为评价依据。不得
开展以学校为对象的各类达标活动，
对现有的达标活动进行清理，已经开

展的期满后自行
取消。

通知要求，
严禁强制要求师
生参与与教育教

学无关的活动，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
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
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严禁以打卡
留痕、填报总结等方式验收活动，不
得将参与情况与考核评优挂钩。

通知要求，严格中小学教师借调
借用管理。上级机关、单位原则上不
得借调中小学教师，不得以工作专
班、跟班学习、交流锻炼等名义变相
借调。确因工作需要的，在不影响学
校正常教育教学情况下，应当经教育
主管部门同意后，并报同级党委组织
部门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借
调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特殊情况
需要延期的，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6
个月，并应当提前征得派出学校和本
人同意。

此外，通知还规定，法定节假日、
周末、寒暑假等无学生在校期间，原
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除
依法依规组织的必要培训外，原则上
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
各类培训时间安排应避开教学高峰
期。 （来源：新华社）

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教育部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管理

记者11月10日从教育部获悉，《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
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规范涉校
涉师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管理，严格执行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事项年度清单管理制度，每年年初报教育部备案，未纳入清单的
事项一律不得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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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教育从“有学上”加速迈进“上好学”

五组数据背后勾勒教育新图景


